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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刑事審判權與管轄權有何不同？又其欠缺時，在偵查中與審判中各應如

何處置？（25 分） 

二、我國審級制度對刑事訴訟案件之原則與例外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強制處分的決定機關有法官保留原則與二分模式，請說明其意義與刑事

訴訟法中如何規定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騎機車不慎撞傷十九歲之乙，乙父丙向檢察官提出過失傷害告訴，檢

察官以甲犯行輕微，對甲過失傷害案為緩起訴處分，乙、丙均對該緩起

訴處分不服，分別向檢察官表示不服並請求救濟。請依刑事訴訟法規定

說明下列問題： 
設檢察官於偵查時，得乙之同意，始為緩起訴，丙得否對緩起訴不服

並聲請救濟？反之，事前得丙同意，乙得否不服並聲請救濟？（5 分） 
如檢察官未得同意下，該不服之救濟程序如何進行？（10 分） 
法院何時可能處理本案及如何處理？（10 分） 


